[bookmark: _GoBack][bookmark: _Toc12353]2024年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采购需求
前注：
本说明中提出的技术方案仅为参考，如无明确限制，供应商可以进行优化，提供满足用户实际需要的更优（或者性能实质上不低于的）服务方案，且此方案须经磋商小组评审认可。
本项目采购标的的所属行业：其他未列明行业
一、商务要求：
	序号
	条款名称
	具体要求内容

	1
	付款方式
	合同签订后预付合同金额的60%，项目验收合格后付清余款。

	2
	服务地点
	成交人所提供的地点

	3
	服务期限
	自合同签订之日起75日历天内完成。



二、服务需求
相关服务要求均依照皖农科函（2024）417号《安徽省2024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》制定。
1、开展乡村建设人员培育
人数100人。年满16周岁，正在从事或有意愿从事乡村治理、乡村建设及社会事业服务等人员。重点面向省级精品村、省市级中心村村党组织书记和从事乡村建设的管理者、实施者，提高乡村治理、乡村建设、服务乡村社会事业发展能力。按照个人申请，村委、乡（镇）逐级推荐，县农业农村局审定的程序进行。
2、培育要求
成交人需具备培育必须的教学、实践条件，包括：课堂集中教学场所及配套设施设备，实践实训场所或合作实训基地。
3、师资和教材
成交人在项目管理部门指导下，安排不少于6人的师资队伍和选用教材，具体人数及教材数量需满足项目实际需求。从各级高素质农民培育师资库遴选授课教师。按照“谁选用，谁负责”的原则选用优质培训教材，优先选用农业农村部“十四五”规划教材和省统编教材，保证参训学员人手一套省级以上统编教材。鼓励成交人订阅《农民日报》等报刊。
4、培训内容
参照农业农村部科教司《高素质农民培育规范》及2024年高素质农民培育模块要求，结合实际，紧扣需求，科学设置教学模块、设计培训课程。课程体系分为综合素养课、专业技能课、能力拓展课三类。
通过理论教学、交流互动和实践观摩等多种形式，围绕乡村产业、乡村文化、乡村建设、乡村治理、乡村运营等主题，综合素养课应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三农”工作重要论述、2024年中央和安徽省委一号文件、农业农村部一号文件、乡村振兴促进法等相关理论内容，专业技能课应包括“千万工程”与“乡村振兴”、和美乡村建设管理、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等课程，能力拓展课由成交人根据培育对象和培育目标自行设计课程。
5、培育方式
实行分类型、分专业、分阶段、小班制、重实训、强服务的培育方式。经营管理型人员培训时间累计不少于128学时培训 ，45 分钟为 1 学时，每半天不超过 4 个学时。原则上每期培训班不超过50人；结合农业生产周期，分时段培训。倡导运用案例教学法，积极采用系统知识培训与跟踪指导服务相结合、线上线下培训相结合、本地培训与异地培训相结合等方法开展培育。培育结束后，由成交人通过过程评价、理论考试和技能考评相结合方式，综合评价学员学习成果，对合格者颁发结业证书。
6、培育管理
成交人在项目管理部门的指导下，依据本级实施方案及《高素质农民培育规范》2024年高素质农民培育模块要求，制定培育计划及每期培训班教学计划。教学计划包括课程、学时、形式、师资、教材、基地等内容，明确教学组织、学员管理、实习实训、考核评价等要求。培育计划和教学计划报经项目主管部门审核批复后实施。每期培训班建立5项制度，即：班主任制度、第一堂课制度（行政主管部门有关人员上第一课）、学员培训考勤制度、培训台账制度、满意度评价制度（信息管理系统评价）。抓好培训班日常管理和服务，特别是做好安全管理工作。及时建立健全培训档案，按要求将相关信息100%录入信息管理系统，加强高素质农民培育信息化管理。项目管理部门及时对完成任务的成交人进行验收。
7、延伸服务
组织协调农业农村系统相关管理和技术力量，为培育对象提供长期技术指导服务，对结业学员跟踪服务不少于1年。帮助产业发展带头人获取基础设施建设、产业项目、信贷保险等方面支持。创造机会条件，支持高素质农民参加论坛、展会、创新创业大赛和农产品交易活动等。支持高素质农民领办创办产业联合体抱团发展。
8、工作要求
培训工作2024年10月底完成。具有专人整理培训材料，对培训全程做好课件、拍照、录像、记录等工作，能真实、完整、规范地建立培训台账及档案，并负责项目验收的完整资料收集、整理、装订工作，并将资料交采购人。积极开展宣传工作，市级以上媒体发布信息不少于 2 条，其中省级以上不少于 1 条。成交人须制定整个培训期间的安全保障方案并严格执行。培训期间(含往返车途中)，成交人须为培训人员购买意外伤害保险。成交人承担培训期间所有学员的食宿费用、交通费用（安庆各县、市、区至培训地点以及实践实训基地往返交通费用）。根据安庆市农业农村局制定的验收办法，及时进行验收。成交人在完成培训任务后，及时向提出验收申请，市农业农村局按照有关要求组织验收，对验收合格的出具验收报告，对存在问题的待整改后再验收。
三、报价要求
本项目采用固定报价，即供应商所投首轮报价和最终报价与所投包别的最高投标限价相同（即报价为：35万元），不得更改，否则按无效报价处理。
四、其他要求
响应人提供的证明材料须清晰地反映评审内容，如因材料模糊不清，导致磋商小组无法辨认的，磋商小组可以不予认可，一切后果由响应人自行承担。
